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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55 证券简称：ST路通 公告编号：2025-126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吴世春代偿资金占用款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22

年12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2〕10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2021年 9月至 2022

年 7月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资金占用方”）累计发生资

金占用 15,58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累计归还

公司占用资金金额 14,710.64万元，尚未归还金额为 869.36万元，前述资金占用

仍未全部解决。

鉴于资金占用方目前尚未履行还款义务，严重影响上市公司治理规范与中小

股东权益，2025年 12月 24日，公司收到持有公司 10.46%股份的股东吴世春发

来的《关于自愿代偿资金占用款项的承诺函》，其承诺自愿以自有资金代资金占

用方全额偿还资金占用本金 869.36万元及相应利息，并于 2025年 12月 30日前

将自愿代偿款项分次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偿还款项支付至上市公司账户之

日起，吴世春因自愿代偿行为而对资金占用方所依法享有的全部追偿权无权转让

给上市公司。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

会议、2025年 12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股东吴世春代偿资金占用款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谈文舒回避

表决。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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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并就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实际控制人与关联方，授权期限至相关事宜全部办

理完毕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吴世春持有公司 20,926,471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6%，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属于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经查询，吴世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偿还安排

1、偿还金额：人民币 869.36 万元及相应利息（截至 2025 年 11 月 28 日，

具体金额以实际还款完成之日累计需还款总金额为准）；

2、支付方式：承诺人将于 2025年 12月 30日前，将自愿代偿款项分次支付

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账户信息由上市公司书面通知）；

3、款项性质：该款项明确为自愿代偿资金占用方资金占用款，不构成承诺

人对上市公司的增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

（二）追偿权无偿转让

1、自承诺人将偿还款项支付至上市公司账户之日起，承诺人因自愿代偿行

为而对资金占用方所依法享有的全部追偿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实现债权之费用等），无偿、不可撤销地转让给上市公司；

2、上市公司自代偿完成之日起，有权以自身名义独立、完整地向资金占用

方主张全部追偿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申请强制执行、

进行和解或调解、接收清偿款项等。追偿所得款项（包括本金、利息等）100%

归上市公司所有，承诺人不得主张任何分成或返还；

3、承诺人承诺，将无条件、无偿地提供与代偿及追偿相关的一切必要协助。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承诺人自愿以自有资金代替资金占用方向上市公司全额偿

还资金占用及债权转让事项，有助于尽快消除公司资金占用事项，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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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吴世春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议决议；

3、吴世春发来的《关于自愿代偿资金占用款项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5日


